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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法有關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和 
行政長官辭職的規定 

 

(一) 基本法對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的規定 
《香港基本法》第 49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如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可在三個月內將法案發回立法

會重議，立法會如以不少於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再

次通過原案，行政長官必須在一個月內簽署公佈或按

本法第五十條的規定處理。”第 50 條規定，“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如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

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

他重要法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

可解散立法會。” 

《澳門基本法》第 51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如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澳門特

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可在九十日內提出書面理由並

將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立法會如以不少於全體議員

三分之二多數再次通過原案，行政長官必須在三十日

內簽署公佈或依照本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處理。”第

52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遇有下列情況

之一時，可解散立法會：(一)行政長官拒絕簽署立法

會再次通過的法案；(二)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

財政預算案或行政長官認為關係到澳門特別行政區

整體利益的法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 

從以上規定可以歸納出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的

兩個觸發機制，第一種情況是立法會通過了行政長官

認為不符合特區整體利益的法案，行政長官拒絕簽

署，第二種情況是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所提出的財政

預算案或重要法案。 

 

(二) 基本法對行政長官辭職的規定 
基本法對行政長官辭職的規定，分別見《香港基

本法》第 52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54 條。 

《香港基本法》第 52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如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必須辭職：(一)因嚴

重疾病或其他原因無力履行職務；(二)因兩次拒絕簽

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仍

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而行政

長官仍拒絕簽署；(三)因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

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

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 

《澳門基本法》第 54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如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必須辭職：(一)因嚴

重疾病或其他原因無力履行職務；(二)因兩次拒絕簽

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仍

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而行政

長官在三十日內拒絕簽署；(三)因立法會拒絕通過財

政預算案或關係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整體利益的法案

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仍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

案。” 

 

(三) 對“可”字的理解 
《香港基本法》第 50 條、《澳門基本法》第 52

條的表述是“可解散立法會”，此處所使用的“可”

字，應該理解成“可以解散，也可以不解散”，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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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指引性作為的“應該解散”？楊允中教授曾對《澳

門基本法》使用“可”字的情況進行統計，他指出，

澳門基本法中“可”字出現了 58 次，其中大多數具

較強剛性，個別規範亦具一定彈性。1 筆者認為，“可

解散立法會”的“可”字應帶有一定的指引性，原因

如下。 

第一，基本法作為一部憲制性文件，對同一個字

應該有比較一貫、連續的理解，基本法中的“可”字

絕大多數是剛性指引。澳門學界經過十幾年的討論，

目前對《澳門基本法》第 95 條“可設立非政權性市

政機構”的“可”字，也已經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

法，認為這個“可”字具有指引性作用。2 

第二，《澳門基本法》第 51 條規定，對立法會再

次通過的原案，“行政長官必須在三十日內簽署公佈

或依法本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處理”，行政長官面對

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如果他決定接受則必須簽

署，如果他決定不接受則必須解散立法會，不存在既

不簽署又不解散立法會的選項。因此，結合《澳門基

本法》第 51 和 52 條的規定來看，如果行政長官拒絕

簽署立法會以 2/3 多數再次通過的法案，他只有一個

選擇──必須解散立法會。至於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

提出的重要法案的情況，由於同樣受制同一個“可”

字，因此這個“可”字的強制性應該是一樣的。 

 

(四) 解散立法會導致行政長官辭職的兩種情

況 
基本法所確定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以行政長官為

主導的行政長官制，行政權和立法之間則是相互制約

又相互配合，且重在配合的關係 3，行政長官解散立

法會的權力並可能導致自身需要辭職的後果，正體現

了行政和立法既有配合又互相制約的關係。解散立法

會的權力是基本法所賦予的行政長官制約立法會最

有力的手段，可能導致行政長官必須辭職的後果又是

立法會對行政權的制約 4；這種互相制衡的安排是為

了使行政長官不要輕易地行使解散權，立法會也不要

輕易地通過發回重議的法案，二者要互相制衡，又要

互相配合。5 

從基本法的規定可見，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的決

定，是引發行政長官必須辭職的重要機制。在基本法

對行政長官必須辭職的三項規定中，第一項是行政長

官的身體疾病等原因，不屬行政長官個人完全可控的

事情，而另外兩項都是由解散立法會而觸發的，是行

政長官按《香港基本法》第 49 條或《澳門基本法》

第 51 條解散立法會後所導致的直接後果。通過對基

本法的文義分析，可以確定《香港基本法》第 52 條

和《澳門基本法》第 54 條所規定的是行政長官解散

立法會的義務，結合特區成立以來的政治實踐，尤其

是香港立法會對行政長官、政治不配合的總體態度來

看，如果行政長官在運用解散立法會的權力的時候不

能掌握主動權，就很可能會受到必須辭職的反制。 

下文將集中討論行政長官在受到可能因解散立

法會而導致自己必須辭職的約束下，若迫於行政和立

法之間的矛盾激化、協商無效的客觀形勢，而必須解

散立法會，在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之後到他必須辭職

之間，其中可能會出現的狀況、爭議及出路。為了論

述的方便，行政長官因兩次拒絕簽署立法會所通過的

行政長官認為不符合特區整體利益的法案而解散立

法會，重選的立法會仍以 2/3 多數通過原案，行政長

官仍然拒絕簽署，導致行政長官必須辭職的情況，下

文稱為“第一種情況”；而行政長官因立法會拒絕通

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

會，重選的立法會仍拒絕通過原案，導致行政長官必

須辭職的情況，稱為“第二種情況”。 

 

 

二、行政長官拒絕簽署立法會所通過的法案 
 

(一) 立法會所審議的法案受制於專屬提案權 
這是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導致自己可能必須辭

職的第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因認為立法會試圖

通過行政長官認為不符合特區整體利益的法案，行政

長官決定解散立法會。在現實中，由於港澳兩部基本

法均有專屬提案權的規定，關係到特區整體利益的法

案一般只能由政府提出，立法會提出一個關係到特區

整體利益、違背政府意願的法案，在現實中出現的可

能性並不大。《香港基本法》第 74 條和《澳門基本法》

第 75 條所規定，凡涉及政府政策的議案，立法會議

員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才可提出，凡涉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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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開支、政治體制、政府運作的議案，只能由政府提

出。這就決定了政府幾乎主導了提出對特別行政區核

心利益的重要法案的提案權，立法會議員沒有權力提

出限制政府權力的議案，這就使反政府的立法會議員

提出與特區整體利益攸關的法律能進入立法會審議

的可能性極低。另外，香港立法會中尚有分組點票的

規定，提高了由非建制議員提出的法案及政府法案的

修正案進入立法會正式審議程序的難度。 

 

(二) 行政長官可以選擇簽署法案，以避免解散

立法會 
由於專屬提案權的存在，由立法會議員主動提

出、或者由行政長官同意後提出一個關係到特區整體

利益而立法會通過後行政長官又不同意的法案，在現

實中是難以想像的，但是如果由於眾多的巧合之下它

確實發生了，行政長官在後續的處理中，仍然掌握着

一定的主動權。 

首先，行政長官若拒絕簽署法案，他可以在 3 個

月內將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立法會如以不少於全體

議員 2/3 多數再次通過原案，行政長官必須在 1 個月

內作好是否簽署的決定，如果行政長官決定不予簽

署，則觸發解散立法會的機制。立法會被解散後，按

基本法規定重新產生，重選後的立法會將再次討論行

政長官不予簽署的原案，若再以 2/3 多數通過，行政

長官可以選擇是否簽署，如果不簽署，則觸發基本法

對行政長官必須辭職的規定，他必須辭職。 

在整個過程中，行政長官一共有 3 次的機會決定

是否簽署，只要他願意選擇簽署，他就不需要辭職。

以立法會現有的權力分佈而言，一個法案在立法會中

取得 2/3 多數的票數並不容易，如果經歷了解散立法

會，重新選舉的立法會仍然以 2/3 多數的票數通過原

案，那麼可以說明這個法案是得到居民明確的、一貫

的認可，在居民的心中它確實符合特區整體利益。那

麼，在得到大部分居民認可的大前提下，行政長官即

使改變主意，去簽署自己曾經不同意的法案，在政治

層面上所承受的壓力不會很大，對他個人管治威信的

打擊比較有限。 

總的來說，由於有專屬提案權的限制，第一種情

況在現實中出現的可能性並不大。雖然解散立法會必

使行政長官承受很大的政治壓力，但他在第三次獲得

立法會通過的法案面前，仍然有一次決定是否簽署法

案的機會，只要他最終願意簽署法案，他就不必辭

職，對行政長官地位穩定性的影響是行政長官可控

的、較可預見的。 

 

 

三、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或重要法案 
 

(一) 發生的可能性比較大，行政長官的可控性

較低 
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的第二種情況，是由立法會

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重要法案而觸發

的。在每個財政年度，政府需要按來年的預計收入和

開支制作預算案，交立法會審議通過，立法會藉此行

使監督政府施政的實權。特區政府為了完善特區的法

律制度、增進特區居民福祉，必然有着提出關乎特區

整體利益的法案的需要。與第一種情況中，立法會很

難有機會審議乃至通過行政長官所不同意的法案不

同，第二種情況所規定的財政預算案、重要法案是特

區政府的本職工作，如果政府和立法會就預算安排和

重大事宜的觀點有分歧，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財政預

算案和重要法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結合香港、澳門特區成立以來的現實情況看，一

直為官方和學界所強調的行政主導在香港並未成為

現實，香港立法會對政府並不是以配合為主，行政和

立法之間的關係比較緊張。香港立法會中的非建制、

反政府人士擁有一定的勢力，對政府提交的議案並不

一定積極配合通過，近年更發展出“拉布”手段，藉

提出對法案大量的、瑣碎的修訂，拖延法案表決，在

過往立法會的“拉布”行為中，其中一次便是意欲拖

延包含梁振英新政府施政構想的五司十四局的財政

預算。與香港不同，澳門特區的政治實踐比較好地貫

徹了行政主導的精神，但民間議政之風日盛，議員對

政府的監督更加嚴格，未來立法會配合政府施政的表

現可能會有所改變。 

與第一種情況下行政長官可在緊要關頭選擇簽

署法案以解決危機不同，由基本法條文所規定的從解

散立法會到行政長官辭職之間，只相隔了一次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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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選舉，而立法會重選的結果並不是行政長官可以

控制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行政長官面臨着更大的政

治風險。可以想像，行政長官一旦啟動了解散立法會

的機制，基於權力鞏固的角度出發，他肯定會想辦法

減低自己由解散立法會所帶來的政治威脅。 

 

(二) 解散立法會以後可能發生的情況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在第二種情況下，行政長官

解散立法會至行政長官必須辭職之間，只相差了一次

立法會選舉的距離。行政長官因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

案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會，在立法會舉行重選的時

候，選民將根據自己對這份財政預算案或法案的立

場，投票予立場相近的候選人。如果選民站在政府的

一邊，贊同政府所堅持的方案，經重選產生的立法會

應以贊同政府方案的議員佔大多數。如果政府方案得

不到大部分選民的認可，或者由於競選宣傳、投票策

略失誤，導致支持政府方案的議員不能過半，或者維

持立法會被解散前的議員結構，那麼，在這種情況

下，如果再次表決原財政預算案或重要法案，行政長

官必須辭職的風險很大。因此，如果行政長官並不想

辭職，他在面對立法會重選結果對政府不利的形勢之

下，可能必須採取一些可能引起爭議的措施，以利自

身的權力鞏固和特區的政治穩定。 

在行政長官因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而解

散立法會的情況下，為了確保政府繼續運作，財政預

算案必須通過，在立法會親政府陣營不超過半數的情

況下，政府只能恢復與反對陣營溝通、協商，試圖以

修改預算來達成共識，以獲取立法會的過半數支持。 

如果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的原因是立法會拒絕

通過政府所提出的重要法案，面對不利的立法會重選

結果，行政長官就面臨是否重新提交原案的政治難

題。在立法會重選的結果說明特區大部分居民並不支

持法案的情況下，如果行政長官判斷特區居民的大體

意願是認為法案整體不適宜特區整體利益，那麼，行

政長官應該可以決定不將原案提交立法會審議。如果

行政長官認為原案對特區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就需要

再次與議員、居民溝通，對原法案中不獲認同的具體

規定予以修改，這就帶出原案的認定的問題。基本法

規定行政長官必須辭職的情形是“重選的立法會仍

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被立法會拒絕通過的法案

內容經政府修訂後，“原案”應如何認定？行政長官

解散立法會導致自身必須辭職的規定，貫徹着行政長

官的權力必須受到限制的精神，為了達到制約行政長

官濫權的目的，這裏對“原案”宜採取寬鬆的認定，

法案即使經過大幅修訂，只要法案標的相同，仍然應

該認定為“原案”。 

綜合上述的分析，在第二種情況下解散立法會，

行政長官的最大希望便繫在立法會選舉，如果立法會

選舉結果對政府理想，行政長官可以放膽將財政原算

案原案和重要法案的原案交重選的立法會表決通

過。如果立法會重選結果不利於政府，那麼行政長官

將面臨是否修改財政預算案、是否修改原重要法案的

一系列重大的決定，並面臨許多爭議。即使最後保住

行政長官一職，仍然可能由於錯判民意而遭到來自特

區內部的強大政治壓力。 

 

(三) 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的風險 
香港特區的行政和立法關係常常處於緊張狀

態，在香港立法會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裏，泛民主派

佔有一定的勢力，一些反對派議員常常利用議員身份

制約政府施政。由於反對派議員擁有一定的選民人數

的支持，行政長官一旦按第二種情況的規定解散立法

會，將面臨很大的變數，若反對派、泛民主派以及新

現的本土勢力能維持席位，行政長官必須在財政預算

案和法案中作出妥協，否則他就必須辭職。既然最終

很可能仍然需要在原方案中作出協調，更現實、可靠

的方法是按基本法規定的，與立法會透過協商的方

法，試圖取得一致意見。 

為了維持特區政治局面的平穩，行政長官作出解

散立法會的決定時，必須要採取慎重、理性的態度 6，

就特區的政治現實而言，行政長官面臨不配合的立法

會，最慎重、理性的態度便是不解散立法會，繼續與

立法會就受爭議的方案溝通、協商，這也是目前特區

政府與立法會有意見分歧時使用的方法，行政長官絕

對不輕易觸動解散立法會的機制。可是，由於基本法

的規定使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與行政長官必須辭職

存在因果關係，有人便試圖以此來撬動行政長官的管

治地位，2014 年香港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之前，“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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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便提出若立法會否決政改方

案，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重選，若重選的立法會仍

然否決原政改方案，行政長官便需辭職。7 針對這種

言論，香港特區政府以政改方案不屬於《香港基本法》

第 50 條所指的重要法案，即使政改方案不能通過行

政長官也不能解散立法會 8作出了合法的、強而有力

的回應。 

 

(四) 上述的未明確事項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2016 年的香港立法會選舉已經有了結果，幾位提

倡本土意識的人士高票當選立法會議員，非建制派在

地區直選共 35 個席位中取得 19 席，在立法會總共 70

個議席中佔 30 席。由於基本法規定，修改行政長官

選舉辦法需要立法會 2/3 多數通過，非建制人員於是

將取得 1/3 議席的情況稱為“少數否決權”，意即憑

立法會內 1/3 的票數足以使需要 2/3 多數才能通過的

選舉辦法修訂不能獲得通過。9 就 2016 年香港立法

會選舉結果看來，未來香港特區政府與新一屆立法會

之間互動情況並不樂觀，在眾多不明朗因素下，香港

特區行政與立法本就不和諧的關係可能更形惡化。行

政長官解散立法會，作為制約立法會的最有力手段，

還可能引發行政長官必須辭職的嚴重後果，在此過程

中社會各界對基本法具體規定的理解可能存在爭

議，值得多加深思，並在必要時以法律文件的形式予

以闡明，以減低行政長官在處理相關事宜時的不確定

性和發生憲制危機的可能性。 

 

 

四、結語 
   

基本法對行政權和立法權安排的精神是，行政和

立法之間既相互制約又相互配合，且重在配合 10，特

區的政治體制是以行政長官作主導，但行政長官不能

獨大，要防止行政專權，行政權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此，基本法除了規定行政長官要對中央負責，也要

對特區自行選舉產生的、代表特區民意的立法會負

責。具體到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的規定，便是行政長

官可以基於立法會通過了不利於特區整體利益的法

案，或者拒絕通過以行政長官為首的政府所推出的重

要法案的情況下，行政長官有權解散立法會，但在一

系列的程序和政治角力之後，行政長官可能會遭到自

身必須辭職的反制。這是在“一國兩制”方針、“港

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方針下，特區高度自治權

的自我穩定設計，行政長官欲推行的重大政策若與民

意存在重大分歧，不必中央出手干預，依靠基本法所

規定的機制、特區內部的政治運作，便有足夠力量使

行政長官去職，是基本法設定的特區內部權力平衡模

式。 

結合基本法規定與特區成立後的狀況來看，行政

長官謹慎運用解散立法會的權力，既是制度設計之下

需要維持穩定的要求，也是出於政治現實的需要。以

港澳兩個特區成立十幾年來的運作尤其是香港行政

與立法不時陷入緊張狀態的經驗看來，行政長官在面

對立法會製造的僵局時，運用基本法賦予的解散立法

會的權力，最終達成重要法案通過並沒有十足的把

握，還會面臨自身必須辭職的危機，更務實的辦法是

繼續溝通、協商，甚至撤回法案。澳門立法會向來對

政府工作的配合更多一些，過往政府提出的法案遭遇

民意反彈時，政府也是以撤回法案來應付局面。 

一方面，行政長官慎用解散立法會的機制，以與

立法會、市民溝通協商，希望法案能得到立法會支

持，以利政府執行政策，甚至撒回法案來解決僵局、

回應民意，盡力維護特區政情穩定。另一方面，行政

長官解散立法會可引致行政長官必須辭職的機制，卻

被立法會議員視為動搖行政長官地位的可乘之機，將

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解讀為行政長官在重要

法案未獲通過時的職責，以圖在法案被立法會否決時

將行政長官置於立法會重選及辭職的風險之中。因

此，基本法對觸發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的機制以及其

過程中的大小事項的規定，有作深入研究的必要。行

政長官解散立法會應被視為權力或者職責，基本法中

“重要法案”和“原案”等概念的內涵應如何理

解，影響至關重要，需從基本法規定的精神出發，實

事求是地予以深入研究，並在必要時以法律文件的形

式對其內涵作出權威解釋。 

“一國兩制”在先後成立的兩個特區創下了觸

目的成就，未來仍然是機遇與挑戰並存，面對社會上

出現的一些問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便寄語特區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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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靠自己的努力，相信香港民眾有智慧處理香港遇到

各種複雜問題和局面。港澳特區在將近 20年實踐“一

國兩制”的歷程裏，累積了大量成功經驗，但也顯示

了一些問題，比較突出地表現在行政和立法容易陷入

僵局之中，2016 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中獲勝的有幾位本

土派人員，香港立法會的人員組成更為複雜和多元，

澳門 2017 年立法會的選舉形勢目前則無法預估。基

本法作為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文件，是解決行政

與立法僵局的最終依據，需要我們繼續不懈地認真研

究，以應付可能出現的局面，利於港澳特區的長期繁

榮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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